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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十八）本院邱委員志偉，交通部宣稱「為因應船舶航經臺灣地區限

制或禁止水域之需要」，將修訂《許可辦法》，在制度上開

全部中國船舶進出台灣海域方便之門，已讓海域安全及資源

養護造成極大風險。交通部公告修訂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

海運直航許可辦法》，新增第八條之一，僅規定「船舶航經

臺灣地區限制或禁止水域，應於進出指定航道二十四小時前

據實填具進出航道預報表」；新增第十條規定：「經營臺灣

地區與大陸地區航線船舶入出臺灣地區直航港口及船舶航經

臺灣地區限制或禁止水域」，對於單純經過台灣禁限制水域

之適用對象是「船舶」，而非僅限於「經營兩岸直航之船舶

」，解釋上不能排除其可及於所有中國船舶，甚至包括中國

軍艦與執法船舶；准許中國軍艦或執法船舶如此鄰近台灣海

域，如同國安門戶洞開，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》第二十九條禁止中國船舶進入台灣二十四浬內海域，即是假設兩岸

關係複雜且特殊，需有緩衝海域，爭取因應時間，過去二十餘年來，施行無礙。交通部欲

開放中國船舶「通過」我國禁限制水域，非但無任何經濟利益，也造成監控與防務壓力增

加，國安門戶洞開更是最大後患。 

（三十九）本院邱委員志偉，鑒於核四廠決定封存，然報載台電從 2008
年起就比照已商轉的核一、二、三廠，為核四廠投保 42 億元

的核子責任保險，每年保費金額從 1,038 萬元到今年的 2,352
萬餘元不等。總計 7 年保費高達 1 億多元。另近年台電也花

12 億購買核四工程安裝險及花兩千多萬元購買核四燃料束財

物損失險，總計近 9 年單是核四保費就支出 13 億元。由於有

專家表示核四反應器未裝填燃料束，要發生核災機率微乎其

微，沒必要跟另外三個核電廠一樣都買 42 億元保險，台電行

為值得檢討。又今年決定核四要進行封存，台電應立即停止

投保拿回今年度之保費，不要再為空殼核四用納稅人的錢繳

納保費，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
